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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《2016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的核查意见 

 

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民族证券”）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证券”）作为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隆平高科”或“公司”）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

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规定，对隆平高科

《2016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进行了核查，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： 

经现场检查、资料查阅及沟通访谈，民族证券与中信证券认为，隆平高科已

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，制定了较为完备的有关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

的各项规章制度，保荐机构将持续跟踪关注公司内部控制各项工作的开展。2016

年度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体系较为健全完善，公司内部控制活动符合国家有关法

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内控相关制度的规定；公司 2016 年度内部控制评

价报告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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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袁

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<2016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>的核查意见》之签

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 雯                 杨武斌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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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袁

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<2016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>的核查意见》之签

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唐亮                  张 逊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